住宅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计算书

文件编号：RES-WIN-OPEN-2026-001
适用条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5.2.10（住宅建筑第1款）
项目地点：夏热冬暖地区（广州，对应条文B地区）
编制依据：

•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

•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5.2.10

• 项目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
一、计算目的

验证本住宅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是否满足条文要求，为5.2.10条文第1款评分提供依据。

条文评分标准（夏热冬暖地区B地区）

• 可开启面积/房间地板面积 ≥ 12%：得5分

• 每再增加 2%：加1分

• 最高8分（对应比例≥18%）
二、计算方法


\text{可开启面积比例} = \frac{\sum A_{open,i}}{\sum A_{floor,i}} \times 100\%

• A_{open,i}：第 i 个房间外窗可开启部分的净面积（m²）

• A_{floor,i}：第 i 个房间的地板面积（m²）

• 统计范围：所有主要功能房间（卧室、起居室、书房等）
三、典型户型计算示例

3.1 户型概况

• 户型：三室两厅两卫

• 主要功能房间：客厅、主卧、次卧、书房

3.2 分房间计算
房间名称 地板面积  (m²) 外窗可开启面积  (m²) 可开启面积比例 
客厅 24.0 3.00 12.5% 
主卧 16.0 2.00 12.5% 
次卧 12.0 1.50 12.5% 
书房 10.0 1.30 13.0% 

3.3 全户型加权平均


\begin{align*}
\sum A_{floor} &= 24.0 + 16.0 + 12.0 + 10.0 = 62.0\ \text{m}^2 \\
\sum A_{open} &= 3.00 + 2.00 + 1.50 + 1.30 = 7.80\ \text{m}^2 \\
\text{平均比例} &= \frac{7.80}{62.0} \times 100\% = 12.58\%
\end{align*}

四、全楼统计结果

4.1 全楼主要功能房间汇总

• 全楼主要功能房间总数：120间

• 全楼总地板面积：\sum A_{floor} = 1860\ \text{m}^2
• 全楼总可开启面积：\sum A_{open} = 234\ \text{m}^2
4.2 全楼平均比例


\text{全楼平均可开启面积比例} = \frac{234}{1860} \times 100\% = 12.58\%

五、与5.2.10条文符合性

5.1 评分计算

• 平均比例：12.58% ≥ 12%

• 基础分（≥12%）：5分

• 超出部分：12.58\% - 12\% = 0.58\%，不足2%，不额外加分

• 最终得分：5分（若优化可开启面积至14%及以上可获得6分及以上）

5.2 符合性判定
条文要求 计算结果 判定 
夏热冬暖地区可开启面积比例≥12% 12.58% ≥ 12% ✅ 满足 

综合结论：本住宅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5.2.10条文住宅建筑要求，可获得5分。
六、提资适配说明

本报告可直接上传至 GUPA2026 评价系统，与以下资料配套使用：

1.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验证外窗构造、可开启扇尺寸

2. 门窗大样图：佐证可开启面积计算依据
附件清单

1. 全楼主要功能房间面积统计表

2. 外窗可开启面积计算明细表

3. 典型户型门窗大样图（标注可开启扇尺寸）

4. 建筑专业图纸引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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